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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至2016年11月30日， (i)簽訂特許經營協議處理規模約為2.969百萬噸╱天，

同比增加約 13.2%； (ii)已經投入運營的項目規模約為 2.309百萬噸╱天，同比增加

約 8.3%； (iii)在建設的項目規模約為 0.290百萬噸╱天，同比減少約e 運„項目 規 模約 為


